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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优秀科研成果
申报评审表(2018)

学科门类

成果名称
成果类型

作者姓名
作者单位

填报日期
国家开放大学科研管理处

2018年6月印制

填表说明

1.请按各表栏目如实填写。学科门类应按：哲学，经济学，法学，教育学，文学，历史学，理学，工学，农学，医学，管理学，军事学，其他（包括：政治思想教育、素质教育、评估、教育技术研究与应用等）填写。

2.主要合作者人数不超过5人。
3.成果类型：应写明论文、著作或研究报告。

4.成果出处：应写明著作的出版单位及日期、论文的发表期刊、研究报告的课题来源等。

5.成果获奖情况：应写明奖励单位、名称、等级和时间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6.申报评审表用A4纸打印后于左侧装订成册。各栏目填写内容较多时可另加附页。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75号；邮政编码：100039

联系人：王婷陈敏

联系电话：（010）57519214、9243  传真：（010）57519213

电子邮箱：kyc@ouchn.edu.cn

一、申报人情况
	姓　　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行政职务
	

	工作单位
	
	联系

电话
	办公
	

	地址及邮编
	
	
	手机
	

	电子邮箱
	
	
	传真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主要合作者
	姓名
	单位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二、参评成果简况
	成果名称
	

	成果类型
	

	成果出处
	

	发表时间
	

	所属学科
	

	成果获奖情况
	


三、成果内容简介
	1．基本观点；2．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；3．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等。

（注：论文2000-3000字，著作和研究报告5000-6000字）

	


注：本页可另加页。

四、初审意见
	申报人所在单位（院系）意见
	单位公章负责人（签章）

年月日

	分部、学院科研管理部门意见
	单位公章负责人（签章）

年月日

	总部

科研管理处

审核意见
	单位公章负责人（签章）

年月日


五、评审标准

意义和前沿性（20分）、创新和学术价值（30分）、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（30分）、学术规范（20分），各项指标权重详见下表：

	指标
	评分参考标准（百分制）
	分数

	意义和前沿性（20）
	很大

（20-16）
	较大

（15-11）
	一般

（10-6）
	较小

（5-0）
	

	创新和学术价值（30）
	很高

（30-24）
	较高

（23-17）
	一般

（16-10）
	较低

（9-0）
	

	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（30）
	很大

（30-24）
	较大

（23-17）
	一般

（16-10）
	较小

（9-0）
	

	学术规范（20）
	很规范

（20-16）
	较规范

（15-11）
	一般

（10-6）
	不规范

（5-0）
	

	合计
	


六、评审专家组意见

	是否同意授奖（请打√）：是 _______      否_______

	建议奖励等级（请打√）：

一等奖_______

二等奖_______

三等奖_______

优秀奖_______

获奖理由：

组长签字：

年月日


编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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